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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等部门关于印发《苏州市残疾人和

单眼视力障碍人士驾驶汽车相关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区）残联、经信委（局）、公安局、交通局、卫计委（局）、市场监管局：

现将《苏州市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驾驶汽车相关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苏  州  市  公  安  局       苏 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二○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苏州市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

驾驶汽车相关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残联、工信部、公安部等七部门《关于切实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通知》（残联发〔2010〕29号）和《关于切实做好单眼视力障碍人士和上肢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通知》（残联发〔2016〕16号）等文件精神，认真做好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驾驶汽车相关工作，保障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驾驶汽车权利，特制定本方案。

一、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范围及机动车类型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新修订《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公安部令第139号），下列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可以驾驶机动车：

1．视力：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2．听力：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512赫兹和1024赫兹两个频段的声源方向。有听力障碍但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但手指末节残缺或左手有三指健全，且双手手掌完整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4．下肢：双下肢健全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但左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的，可以申请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右下肢、双下肢缺失或者丧失运动功能但能够自主坐立，且上肢符合本项第3目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只手掌缺失，另一只手拇指健全，其他手指有两指健全，上肢和手指运动功能正常，且下肢符合本项第4目规定的，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其他身体条件应符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的要求。

二、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驾驶汽车相关工作内容

1．认真组织，规范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培训

为帮助符合驾驶条件的残疾人掌握驾驶技能，确定为肢体残疾人驾驶培训基地的驾校，应配备加装符合《肢体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操纵辅助装置》（GB/T21055-2007）国家标准辅助装置的自动挡载客汽车为教练车，严格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学大纲》规定的培训学时、培训内容、教学阶段、阶段考核实施教学，认真填写教学日志、培训记录，切实开展好培训工作。

2．严格标准，认真做好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申领驾驶证体检工作

由省级卫生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为苏州市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申领驾驶证体检工作的定点医院。定点医院应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严格按照卫生部、公安部、中国残联联合出台的《右下肢、双下肢残疾人驾驶机动车身体条件规定》（卫医政发［2010］34号）和《关于切实做好单眼视力障碍人士和上肢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通知》（残联发〔2016〕16号），规范体检程序，确定体检项目，做好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申领驾驶证的体检工作。

3．加强监管，确保辅助装置及加装辅助装置质量安全

辅助装置及加装辅助装置质量是残疾人驾车安全和维护社会交通安全的保障。经信委、交通运输、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对辅助装置的生产、销售、维修（安装）企业的监管。质监、工商部门要对辅助装置生产销售企业开展监督检查，依据各自职责及时查处生产销售违法行为，确保辅助装置质量符合《肢体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操纵辅助装置》（GB/T21055-2007）国家标准。汽车加装辅助装置必须由正规车辆生产、销售、维修企业进行，并出具加装合格证明。机动车安检机构依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标准，对加装辅助装置的汽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公安机关根据机动车安全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依法对加装辅助装置的汽车查验合格后，予以办理注册登记、变更备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等业务。

4．规范程序，认真做好残疾人申领驾驶证报名工作

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报名登记工作，保障残疾人驾驶汽车权利，使符合条件且家庭经济许可、自愿参加驾驶汽车培训、考试的残疾人及时得到报名；对不符合条件残疾人报名的要做好解释工作。

①本实施方案适用的残疾人为具有苏州市户籍的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或长期在苏州工作、生活，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条件的外地残疾人。

②参加驾驶汽车培训的听力残疾人由各地聋人协会统一组织报名。报名参加驾驶汽车培训的听力残疾人，持本人身份证、第二代残疾人证到当地聋人协会进行登记，填写《残疾人驾驶汽车培训登记表》。

③报名参加驾驶汽车培训的残疾人填写《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可自行到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网站下载），粘贴1寸标准照片。听力残疾人以集中体检的方式，统一组织到指定医院体检部门进行体检。肢体残疾人自行到指定医院体检部门进行体检。单眼视力障碍人士自行到指定医院体检部门进行体检。

④苏州市交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为我市听力残疾人的培训学校，条件成熟后可在各市（区）指定一所或多所驾校开展服务。市区、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吴江区各指定一所驾校为肢体残疾人的培训驾校。单眼视力障碍人士无其它身体残疾的，可自主选择驾校；如伴随有其它身体残疾则参照其它的残疾类别执行相关政策。

⑤经体检符合要求者，持本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已由指定体检医院加盖公章）到指定驾校报名参加培训，填写《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听力残疾人由聋人协会统一组织参加培训，肢体残疾人自行前往指定驾校参加培训。

⑥指定驾校对残疾人申请人的相关手续进行审核，符合要求者收存身体证明复印件、《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表》、《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统一到车管所办理残疾人学习驾驶报名手续。

⑦指定驾校为符合要求的残疾人申请人分期分批组织理论学习培训。经培训达到规定学时后，由指定驾校协助残疾人申请人办理网上预约理论考试，并通知残疾人申请人凭考试凭证和身份证明按指定时间和地点参加科目一考试。

⑧驾校和残疾人申请人分别按规定进行科目二、科目三培训、预约和考试。

⑨残疾人申请人在各考试科目合格后，可持齐全有效的手续办理驾驶证。

三、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要求

1．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重要意义 

驾驶汽车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和重要条件。近年来，在中央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推动下，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相关部门制定了《肢体残疾人驾驶汽车的操纵辅助装置》国家标准；2010年底，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进一步放宽了残疾人申领驾驶证的条件，允许五类残疾人可以驾驶机动车，新规定从2010年4月1日起施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已批准发布，从2010年4月2日开始实施。2016年公安部又对《机动车驾驶证申请和使用规定》进行修订，允许上肢残疾人和单眼视力障碍人士驾驶汽车。这对保障残疾人权益、弘扬尊重残疾人价值权利的理念、促进残疾人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强化领导，建立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协调运行机制 

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体检、培训、辅助装置生产及加装质量保障、车辆检测和注册登记、考试、管理等诸多方面，既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各级残联、经信委、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商、质监等部门，要加强对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完善细化相关管理措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共同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保障残疾人驾驶汽车权利的实现。 

公安机关、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积极为残疾人申领驾驶证、办理机动车牌证等业务提供方便，依法为加装辅助装置的汽车办理注册登记、变更备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等业务。在办公、考试场所设置无障碍通道和残疾人专用停车位，优先受理、办理有关业务，减少残疾人等候时间。要推动实施《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国家标准，与有关部门加强残疾人专用停车位管理。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会同残联加强对残疾人驾驶汽车培训工作的指导和监督。鼓励具备条件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开展残疾人驾驶培训，为残疾人驾驶人参加培训提供无障碍设施及其他便利，在各种公共设施出入口全部实施坡化，设置低位服务台，在卫生间设置无障碍厕位。

卫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残疾人申领驾驶证体检工作的指导，并为残疾人申领驾驶证体检提供无障碍及其他便利。

经信委、工商、质监部门要对辅助装置生产、销售、装配企业开展监督检查，加强对机动车安检机构的培训和监督管理。对发现销售假冒辅助装置的企业依法予以查处，维护残疾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残联要积极协调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做好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要充分了解和掌握残疾人驾驶汽车有关情况， 针对在开展这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妥善加以解决。要教育、引导残疾人遵纪守法，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涉及到残疾人驾驶汽车相关工作的各相关单位要千方百计为残疾人提供优质服务。

3．广泛宣传，营造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便利的良好社会氛围 

各级残联、经信委、公安、交通运输、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工商、质监等部门要依据各自的职责，广泛开展残疾人驾驶汽车宣传活动，使残疾人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申请体检和培训、申领驾驶证以及机动车加装辅助装置、检测、注册登记和变更备案等有关业务程序和注意事项，掌握安全驾驶常识。同时要向社会广泛宣传残疾人驾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理解、尊重残疾人驾驶汽车；倡导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对残疾人驾驶汽车予以礼让和方便，共同营造为残疾人驾驶汽车提供便利的良好社会氛围。
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二○一六年九月十八日印发

共印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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